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第二班主任工作条例
（草案）

一、总则
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针对当前高校育人工作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学院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和学校《班主任工作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班级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探索建立本科生“第二班主任”制度。
二、选聘
（一）聘任范围：经本人自荐及所在单位推荐，填写《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第二班主任申报表》，由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选聘，学院统一审核后，并报学校学工部备案。一般每位班主任带一个班级。
（二）聘任时间：聘任工作在每年11月-12月进行，一般应担任满一届学生毕业方可卸任。如有特殊情况需本人提出申请，经学院审核批准后可提前解聘，并做好交接工作。
（三）聘任资格：
1．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
2．事业心和责任心强，能尊重、热爱、关心学生；
3．熟练掌握所处行业的专业知识和与本专业相关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了解所处行业和相关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4．一般具有硕士（含）以上学历或中级职称（含）以上技术职务。
三、职责
（一）基本要求：
1．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每学期至少参与班会一次，与班级主要学生干部建立良好的关系；
2．参与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每学年至少组织主题班会或企业走访两次。
3．加强与第一班主任、年级辅导员的联系，常态化与学院学生工作队伍分享目前行业发展情况及用人单位需求等信息；
4．鼓励参加开学典礼、年度表彰大会、优良班级学风建设（班级风采大赛）和毕业典礼等重要班级学生的活动。
(二)具体职责：
1．思想政治教育。主动配合学校、学院中心工作，认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
2．专业方向指导。结合所处行业经历，提高学生对专业的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成才意识，提高学生的理想抱负水平；
3．职业指导。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培养学生科学的就业观，激发学生的危机感、紧迫感，积极强化学生的自主就业的意识，切实提高学生的学位率、毕业率、就业率、升学率；
4．就业帮扶。针对性做好学生求职技能的培养，指导学生如何找到满意的工作，帮助解决学生就业困难等问题；
5．身心健康教育。鼓励并组织学生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艺、科技和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完善的意识；引导学生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树立健康、良好的自我形象，优化个性结构，完善人格，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学会良好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培养学生的自立意识、安全意识和法纪意识；
6．按时参加有关班主任会议，配合学院做好学生的培养。

